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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留之通知與繳求同意等事項，均應按照其以前慣

例辦理，惟亻湞妨害大會第六廂會可能建議關於反對

各公約之保留之1大律效力。

一九五0年十一月十六. q' 

第三五0次全惶會議。

四七九（五）．經濟氈社會理事會召閌非政府
會議之規則

大會

業巳審議祕書長與經濟砦祉會到事會會商後所

提該理事會召開非政府會議之規則草案， 7

茲核准經濟暨『士會判事會召！間非政府會議之蛻

則如下：

第一條

經濟暨『士會理事會得與祕潜長會商後隨時決定

就其職權範圍內之任何事項召開非政府會議。

第..::.條

一．理事會倘決定召開第一條所稱會議，應：

（甲）訂立會議任務規定；

（乙）擇定會議 H 沏｀地翦及適常會期，並擬訂

嗨時議事日稈；

（丙）決定何者應被邀與會；

（丁）提出籌措費用之建議，但以不違反可資適

用之大會條例，規則及決議案為限；

（戊）權官採取與會議有關之其他辦法。

二．經濟暨祉會理事會於適用第二條第一項

（丙）款規定時，如決定邀請非政府糾織參加，應顧

及憲章第七十一條之規定。無諮商地位之內國維織

得由理事會與聯合國關係會員國會商後邀請之。

三．理事會得決定委託祕谨長辦理本條第一項

（乙）（丁）（戊）各款所稱之任務。理事會並得授權祕

書長於執行理事會依照（乙）（丁）（戊）各款規定所作

之決議時~蔵環境駕要，酌昷加以修改。

第三條

秘書長應將召集會議之舉通知聯合國全體會貝

國，並分送臨助議事日稈。祕書長並應將已發出邀

請書之情形洫郟各會員國。

一九五O年+.::..月 +.::..n,

第三..::.0次全惶會議。

互參隣大會第五屆會旳式紀氥第六委員會附件，議程項

目五十：：：：，文件 A/1333 。

四 AO（五）．選定若干非會員國、由秘書長
分送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纏議定書修

訂本正式副本以倢其加入該議定書

大會

議決關於選定若干非會員國丶由祕占長分送和

平解決國際爭端總議定占修訂本 8 正式副本以便加

入該議定占之問題，延下大會第六固會審議。

一九五0年十＝月十.::.q'

第三＝O次全惶會鑷。

四八一（五）．施行聯合國與美利堅合衆國所
訂會所協定第三條第八節之條咧

大會

念及聯合國與美利堅合衆國所訂聯合國會所協

定第三條第八節之規定，該項協定業經大會一九四

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決議案一六九（二）加以核准，

業巳審議祕占長關於旌行會所協定第八節之條

例之報告書，｀

一．請祕書長將其認為係充分執行聯合國職務

所需並在會所協定規定範圍內之任何條例隼案提請

大會核准；

二．議決倘祕占長聰為必須立卽嫡行會所協定

規定範圍內之任何條例，祕書長應有權制定此種條

例。祕書長應將其所採取之此種行動儘速報告大會。

一九五O年十.::.月 +.::.q'

第三..::.0次全體會損。

四八二（五）．條約及國際脇定之登記與公佈

大會

業巳審議祕i相長關於條約及國際協定之登記與

公佈之報告潜 10 及行政暨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對於

此事之意見， 11

一．欣悉在條約之登記與公佈方面已獲致之進

展；

二．請依照聯合國憲章第一百零二條嫡行細則

第十二條規定應予公佈之條約或國際協定之會員國

8 多隣決議案二六八 A（司。

9 參闞大會第五屆會正式杞錄，第六委員會，跗件，衊捏瓚

目五十五．文件 A/1409 。

10 參闞大會第五屆會正式紀鎌，第六委員會，廚仟，矚捏瓚

目五十四，文件 A/1408 。

11 固上，補編第七號，第三二九段至第三芝二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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輝的國及非會員國癰約國於可能時將所需英文或法

文譯本或英祛文兩稍譯文檢送祕書長，以便公佈；

三．修改聯合國憲章第一百零二條釐行細則第

七條如下：

勺堊記證書由祕省長或其代表簽署．分別發

飴IP請星記之輝約者或機關，如經請求，並發給

該發記條的或國際協定之任何緯約者；，

四．修改聯合國憲章第一百零二籤廬行細則第

八條第一項第一句如下：

．一·堊記簿應以英文與沫文作成';

五．請祕書長於實臟聯合國憲章第一百零二條

鏽行細則第,-二條之規定時，儘量節省攢用，遴免

逼份延遲．並亻｀得犧牲文件格式之一致及質料之耐

久，繼續公悔所有條約及國際協定之全文，不加鵬

節，包括所有附件在內，但於複製附件時，祕占長得

酌量採用攢用較少之複製方法；

六．請祕占艮定期審訂由聯合國贈送文件者之

名膺，俾於可能時加以鵬減。

一九五O年十 =A+..::.n.

篡三＝0次全體會議。

四八三（五）．對於在胭鮮參加護衛黥合國憲
章原則工作人員蜓發聯合國勳章成其

他紀念章

大會

亟欲表彰為聯合國効命於朝鮮墳內抵抗侵畸泅

爭之另女人士之英勇行為與犧牲精蘑，

憶及關於聯合國正式鈐叩與徽記之決淄案九 f

二（一），瀾於聯合國旗幟之決議案一六七（二）及一

九：E0年七月七 H 安全理事會准許統帥部使用聯合

國旗幟之決議案， 12

愛議決請祕占長與按照一九nO年七月七 H 安

全理事會決議案成｀t之聯合統帥部商定辦法，設計

勳章圖樣，按祕占長制定之條例，務給在朝鮮參加

罐衡聯合國憲章原則之工作人員。

一九五0年十二月十..::. II' 

第三-=-o次全粒會蟻。

四八四（五）．國際法委員會審査該委員會
法規俾向大會建議修改

大會

鎏於國際法委員會愿在最能使其迅速速得確切

成效之情比下進行工作一事至瀾重要，

＂乏隣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鑷，第五年，熲 U八鵠。

念及各方對於現時是否具有此種情況一事表示

疑盧，
愛請國際法委員會審査共油規 l1 以便根臚霸騧

向大會第六屆會這議為促進該委員會工作起見該項

法規所官有之鬱改。

一九五O平十.::.月十-=-胃，

第 -=--=-0次全惶會鑷。

四八五（五）．修正國際法委員會規稈
第十三條

大會

閲及國際法委員會第二屆會工作報告書 1"「二

十一節．

獲悉國際法委員會委員支領之躋貼為徵過少｀

鑒於陔委員會工作重要，各委員資蜃卓鏽，膺

選方式頗｝蝌隆重，

認為陔委員會工作性質餌區專門，篦圍又廣，屆

會為問甚久，各委員參加會議費時頗多，

一．決議國際法委員會規料＂第十三條愿侈正

如下：

生委員會委員應支領旅賽．並廛支領特別褌

貼．其撇睏由大會酌定之；＂

二．決定國際法委員會委員日支特別津貼三十

五元。

一九五O年十.::.}1 十＝日．

第三-=-0次全惶會鹹。

四」＼，J_;（五）．延長國際法委員會曳任委員之

任期

大會

噁於國際法委員會委員現有之三年任沏｀．亻J足

使該委貝會於本居委員任期屆滿前，完成共所從事

之工作，

i;」惡為為獲得確切效果起見，現任委員之任翔應

一「延長，
爰決議在亻寸違反大會對國際法委員會規若所作

任何修改及在亻丶妨礙此種修改之條件下，該委員會

現任委員之任問應延長二年，俾使各委員自一九四

八年當選以來之任沏合計五年。

一九五0年十.::.月 -t..::.ff'

第三＝0次全粒會議。

11 見袂議案一七四（二），限件。

l"蠢闞大會第五屆會 lF式紀鎌補編第十二驢。

l互蠢鬮大會決曦案一七四（二）限件十。

l6 參隣決議案一七四（二）'ffl件，第十條。




